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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醫療（事）服務

機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收入及利息補貼作業說明 

  110年 5月 6日訂定 

一、 依據「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(事)機構事

業產業補償紓困辦法」第 9條第 3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預算來源：所需經費由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

別預算」項下支應。 

三、適用對象： 

(一) 108年 11月(含)前已特約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(事)服務機

構(下稱醫療(事)服務機構)，申報費用年月 109年 1至 11月

之健保醫療費用扣除藥費及特殊材料費後之收入，低於 108年

同期同計算基礎 80%者，惟上述營運量降低非受疫情影響者，

不予補助。 

(二) 參與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提升暫付金額方案之健保特

約醫療(事)服務機構，經結算後應返還提升之暫付金額，且申請

分期攤還而產生利息者。 

四、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收入(下稱健保收入)之差額補貼金額由衛

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(下稱健保署)主動計算補貼金額，醫療

(事)服務機構不需申請。 

五、計算方式： 

（一) 健保收入之差額補貼： 

1. 健保收入係指醫療(事)服務機構所在健保署分區總額部門該季

結算平均點值及申報醫療費用點數之乘積，惟如費用年月 109年

1至 11月及 108年同期皆屬健保醫療資源不足改善方案之執(開)

業院所，以該院所保障額度計算；另該季結算平均點值尚未確認

前，則以預估平均點值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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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健保收入差額之計算，係指加總費用年月 109年 1至 11月各月

之健保總收入與加總 108 年同期同計算基礎健保總收入 80%計

算。 

3. 計算之健保收入差額先以 80%核付，俟 109年全年各季點值確認

後再辦理追扣補付作業。 

4. 醫療(事)服務機構申報費用年月 108 年之健保醫療費用點數如

為 0點，以 108年補助期間各費用年月健保申報醫療費用不為 0

點之申報醫療費用月平均值計入。惟如因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

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8 條至第 40 條所列違規情事所

致，當月健保申報醫療費用以 0點計。 

5. 醫療(事)服務機構申報費用年月 109 年之健保醫療費用點數如

為 0 點且係因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

第 38條至第 40條所列違規情事所致，當月不列入補助。 

6. 申報費用年月 109 年 1 至 11 月當月就醫日數未達 16 日或 109

年 1 月、2 月合計未達 24 日者，當月不列入補助。但如屬特約

居家護理機構、精神復健機構、助產機構、醫事檢驗所、物理治

療所、醫事放射所、職能治療所、居家呼吸照護所，其當月申報

就醫日數達 1日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7. 109 年 1 至 11 月醫療(事)服務機構因照顧確診病人而領取停診

補償者，計算健保收入差額時應扣除該補償金額。 

（二) 申請分期攤還補貼利息，分期攤還期數最多以 12期為限。分期

攤還所生利息，係按中華郵政公司 109年 3月 25日宣布之存簿

儲金年利率(0.12%)加計利息，並以本金平均分攤方式計算，健

保署計算後逕由預算來源支應，不另向院所收取。 


